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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3〕5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0178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彭燕玲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综合执法能力建设的代表建议收

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召开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

究建议内容，并充分听取市委编办、市城管执法局等单位的意见，

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答复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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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不断完善城管执法工作体系

2020 年 7 月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完善街道乡镇管理体制

整合街道乡镇管理服务资源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委办发〔2020〕28 号），

明确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牵头统筹指导协调街道乡镇综合行政

执法工作。2021 年 4 月，市委编办、市公务员局、市城管执法局联

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街道乡镇综合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沪城管联〔2021〕2 号），完善街道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体系。市级

层面，出台法制建设、勤务协作等制度规范，基本健全了城管执法

制度规范体系。区级层级，调整完善区城管执法局及执法大队内设

机构和机动中队设置，基本解决区城管执法局单列后弱化虚化的问

题，积极保障城管综合执法工作。街镇层面，组建街镇综合执法队，

确保城市管理领域不少于 85%执法人员编制下沉基层一线，并积极加

强基层基础建设，提升软硬件水平。同时，我们也认识到在基层综

合执法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、执法业务有所异化等问题。下一步，

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执法工作的考核监督，从办案规范、执法实效等

方面着手，建立科学评价体系，定期开展依法行政指数评价，持续

加强案卷评查、专项检查、重大案件督察力度，督促街镇综合执法

队伍依法行政、正确履职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

（二）不断加强街镇执法队伍建设

2021 年 4 月，为全面加强街镇执法队伍建设，提升执法人员能

力素质和执法水平，市公务员局、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印发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本市街道乡镇综合执法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城管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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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1〕2 号）。在此基础上，市城管执法局积极发挥牵头统筹协调

指导职能，研究制定“职级晋升、转任交流、绩效考核”等配套制

度，不断提升队伍统筹规范管理。在人员招录方面，由街镇提出招

录需求，区研究招录计划，全市统一笔试合格线，按照入围考生综

合成绩和职位意向确定具体录用街镇，有效提高了招录效率和招录

质量。在教育培训方面，根据赋权街镇执法要求，分层分类组织开

展业务培训，夯实培训教学要素基础，建立师资名单库，出版执法

专业教材 8 本，制作视频课件 85 个，创建实践教学基地 23 家。优

化入职培训机制，组织开展初任集训、实践训练和三科联考（公务

员初任培训考试、基础法律知识考试、城管专业法律知识考试），确

保新进人员能较快掌握执法基础技能。在转任交流方面，去年，有

10 个区按照规定要求组织开展了跨街镇转任交流，其他区研究制订

实施计划，并形成常态工作机制，促进人员有序流动，优化力量配

备，防范廉政风险。在绩效考核方面，开发队伍管理系统绩效考核

模块，区局街镇自动获取执法人员办理案件、勤务记录、诉件处置

等信息数据，计算绩效得分作为平时考核依据，使考核工作更加便

捷、科学、客观。下一步，我们将争取与市委组织部搭建执法人员

跨区交流平台，按照“个人自愿、组织同意、统筹安排”的原则，提供

跨区交流机会；严格执法人员借用审批，对 6 个月以上无执法办案、勤

务记录的执法人员，进行联合督察，设置招录专业条件，进一步优化

新进执法人员专业结构。

（三）稳妥推进综合执法事项赋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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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以来，在市委编办统一牵头下，市司法局会同市城管执

法局等部门，严格按照“点多面广，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

接”的原则，稳妥开展执法权下沉街镇工作。

2021 年 7 月，经过反复论证，在充分征求各街镇和市级有关部

门意见的基础上，市司法局起草了首批街道乡镇行政执法事项目录

清单，明确了由街镇行使的 423 项行政执法事项。2022 年 7 月，市

司法局启动了第二批赋权工作，充分考虑了基层承接能力，遵循成

熟一批下放一批的原则，不盲目追求执法权下沉数量。第二批事项

主要包括城管领域新增的执法事项以及与第一批相配套的执法事

项，共计 11 项。

为保障街镇稳妥承接下沉执法事项，市司法局、市城管执法局

会同市生态、卫生健康、水务、应急等部门编制并发布街镇检查事

项和行政执法工作指南，编订街镇赋权清单裁量基准，落实“科学

合理细化，量化行政裁量权，完善适用规则，严格规范裁量权行使，

避免执法随意性”的要求，为街镇规范行使行政执法权提供支撑保

障。此外，市司法局、市城管执法局多次组织街镇领导、街镇综合

执法人员进行培训，进一步提高街镇对行政执法权下沉的重视程度

及业务能力。

下一步，市委编办、市司法局、市城管执法局将共同组织开展

街镇综合执法工作调研评估，认真分析街镇综合执法实施情况，及

时梳理长期未发生且无实施必要的、交叉重复的、街镇无法有效承

接的执法事项。在充分评估调研基础上，视情逐步稳妥调整执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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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沉范围。并就进一步完善案件审核机制、核定补充执法辅助力量，

建立区级城管综合执法联席会议制度等方面，研究制定具体举措。

感谢您对基层综合执法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您再次提出宝贵的

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3 年 5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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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5 日印发


